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办法
为贯彻落实校党委的决策部署，更好地满足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，努力培养更多留得住、用得上的高级应用型人才，在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地方高校应有的贡献，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根据《2021年度江苏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量化督导实施办法》《常州工学院2021年促进毕业生留常就业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组，负责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尤其是留常就业率提升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工作组成员如下：
组  长：李俊生 毛国勇
副组长：高  静
成  员：党政班子成员、学工办主任、系主任、就业辅导员、毕业班班主任。
第二条 加强督促指导。以班级为单位，实行毕业生就业率周通报制度，以班级为单位，及时通报总体就业数据、留常就业数据。
第三条 提高就业服务能力。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，大力提高学生留常就业率和就业质量。
学工办牵头积极协调做好服务工作，提高开展线上/线下“电气专场”招聘会频次和质量，为进院宣讲的常州企业开设“绿色通道”，给予更多便利。
各专业系梳理常州地区的本行业紧密合作型企业和校友企业，组织本产业（行业）招聘会和宣讲会。
第四条 加强常州政策宣传。在就业重要时间段，班主任负责牵头，全过程宣传常州，讲好常州故事，宣讲留常优惠政策，加大对毕业生留常就业意向引导力度，精准指导和推荐毕业生与常州企事业单位沟通。
第五条 强调精准就业指导。由学工办负责牵头、各专业系协同，充分发挥就业大数据平台作用，精准推送在常企业人才需求信息，努力实现岗位信息与学生需求“无缝对接”。
第六条 加大经费保障。学院将加大常州就业市场拓展、就业工作开展的经费投入，提升来校招聘单位的质量。
第七条 加强管理考核。
（一）对就业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和单位，给予奖励。
1.留常就业率奖励
（1）达到本班学生的30%（不含升学学生），奖励班主任1000元，达到35%奖励1500元，达到40%奖励2000元；凡超过30%的，按超过3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300元/生。
（2）达到本专业学生的30%（不含升学学生），奖励系主任1000元（双班）/1500元（三班）/2500元（五班），达到35%奖励1500元（双班）/2250元（三班）/3750元（五班），达到40%奖励2000元（双班）/3000元（三班）/5000元（五班）；凡超过30%的，按超过3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200元/生。
（3）达到全院学生的30%（不含升学学生），奖励就业工作辅导员2000元，达到35%奖励3000元，达到40%奖励5000元；凡超过30%的，按超过3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100元/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4）达到全院学生的30%（不含升学学生），奖励就业工作组5000元，达到35%奖励15000元，达到40%奖励30000元，由组长根据工作态度、工作进展、工作业绩统筹分配。
留常就业率数据，以当年12月15日左右学校就业率统计为准（以单位交社保为依据）。
2.初次就业率奖励
（1）达到本班学生的80%，奖励班主任1000元；凡超过80%的，按超过8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300元/生。
（2）达到本专业学生的80%，奖励系主任1000元（双班）/1500元（三班）/2500元（五班）；凡超过80%的，按超过8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200元/生。
（3）达到本学院学生的80%，奖励就业工作辅导员1000元；凡超过80%的，按超过80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100元/生。
（4）达到本学院学生的80%，奖励就业工作组5000元，由组长根据工作态度、工作进展、工作业绩统筹分配。
初次就业率数据，以当年8月1日左右学校就业率统计为准。
3.年终就业率奖励
（1）达到本班学生的98%，奖励班主任1000元；达到100%奖励1200元。
（2）达到本专业学生的98%，奖励系主任1000元；达到100%奖励1200元。
（3）达到本学院学生的98%，奖励就业工作辅导员1000元；凡超过98%的，按超过98%的人数进行发放，标准为100元/生。
（4）达到本学院学生的98%，奖励工作组5000元，由组长根据工作态度、工作进展、工作业绩统筹分配。
年终就业率数据，以当年12月15日左右学校就业率统计为准。
（二）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中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、进展缓慢、成绩较差的人员，将给予问责处理。
第八条 奖励费用从学校就业奖励经费中列支，不足部分由学院经费补足。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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